
陵川县殡仪馆收费网络集中公示
            收费单位：陵川县殡仪馆            地址：晋城市陵川县崇文镇石头村            联系电话：0356-3198688

（一）殡葬基本服务收费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计费单位
收费管理
形式

收费依据 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等级和规格 减免政策 备注

遗体接运 480 元/具

政府定价

《陵川县发展
改革和科技局
关于核定殡葬
服务收费标准
的通知》（陵
发科字〔2024
〕150号）

遗体接运 遗体接运
1.不享受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及离退休人员、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特困供养人员丧葬补贴政策
的晋城市户籍城乡居民；2.在
晋城各大、中专院校就读的全
日制非晋城市户籍学生；3.与
在晋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按
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金1年以上
的外来务工人员；4.驻晋城军
（警）部队的现役军人；5.经
县（市、区）以上公安部门出
具证明允许火化的无名尸体。
以上5类人员可以免除遗体接运
、遗体存放（含冷藏、3日内）
、遗体火化（平板火化炉）、
骨灰寄存（1年）殡葬基本服务
费用和骨灰盒（价值200元内）
五项殡葬基本服务费用。在晋
城市行政区域内自愿、无偿捐
献遗体、人体器官和组织的捐
献者（含非本市户籍）可免除
前四项殡葬基本服务费用，不
包括骨灰盒。

含接运、消毒、
纸棺、抬尸。县
域内免费接送，
县域外按3元/公
里收取。其中：
抬尸费100元

/具，不参与抬尸
的不收费

遗体存放
（含冷藏）

50

元/具·天 冷藏存放

普通冷藏 按自然天算，存
放时间不足12小
时的减半收费，
超过12小时的按

全天收费
80 单体低温棺

遗体火化

600

元/具 遗体火化

平板火化炉

干骨及14周岁及
以下减半

800 拣灰炉

骨灰寄存 60 元/盒·年 骨灰存放 骨灰存放
不足半年的按半
年收取，超过半
年的按全年收取



（二）殡葬延伸服务收费

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计费单位
收费管理
形式

收费依据 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等级和规格 减免政策 备注

守灵室设施
设备租赁服

务

100

元/天

政府指导价

《陵川县发展
改革和科技局
关于核定殡葬
服务收费标准
的通知》（陵
发科字〔2024
〕150号）

守灵室设施设备租赁
服务

小厅：冷藏棺、供桌、跪垫、饮
水机等。

在晋城市行政区域内自愿、
无偿捐献遗体、人体器官和
组织的捐献者（含非本市户
籍），可免除吊唁设施设备
租赁服务（小厅）、守灵设
施设备租赁服务（小间）两
项殡葬延伸服务费用（免除
标准按照市、县政府核定的

最低收费标准执行）。

不足1天按1天计
算

150
中厅：冷藏棺、供桌、跪垫、沙
发、饮水机、床、独立卫生间等

。

吊唁设施设
备租赁服务

400

元/场
吊唁设施设备租赁服

务

小厅：含休息室、卫生间、音响
、司仪台、贡桌、贡品盘、电子

香炉、水晶棺等。

1200

大厅：含休息室、卫生间、LED
显示屏、音响、司仪台、贡桌、
贡品盘、跪垫、电子香炉、水晶
棺、电子挽联和人像显示屏等。



（三）殡葬用品价格

殡葬用品
名称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收费管理
形式

材质 规格 等级 减免政策 备注

惠民骨灰盒 198 元/个

市场调节价

生态木 340mm*240mm*240mm 一级

1.不享受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及离退休人员、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特困供养人员丧
葬补贴政策的晋城市户籍城
乡居民；2.在晋城各大、中
专院校就读的全日制非晋城
市户籍学生；3.与在晋城企
业签订劳动合同并按照规定
缴纳养老保险金1年以上的
外来务工人员；4.驻晋城军
（警）部队的现役军人；5.
经县（市、区）以上公安部
门出具证明允许火化的无名
尸体。以上5类人员可由殡
仪馆免费提供骨灰盒（价值

200元内）。  

商品骨灰盒 415 元/个 檀木 340mm*240mm*240mm 一级

商品骨灰盒 1299 元/个 菠萝格 340mm*240mm*240mm 一级

商品骨灰盒 978 元/个 菠萝格 340mm*240mm*240mm 一级

遗体袋 113 元/个 牛津布 200cm*75cm



（四）减免优惠政策公示

项目名称 类型
补贴标准
（元）

原项目及
减免优惠后
金额对比

享受对象 办理流程 补贴资金来源
减免优惠政策名称及政策文

号
咨询电话

遗体接运 免除 480 480/0 1.不享受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
及离退休人员、
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特困供
养人员丧葬补贴
政策的晋城市户
籍城乡居民；2.
在晋城各大、中
专院校就读的全
日制非晋城市户
籍学生；3.与在
晋城企业签订劳
动合同并按照规
定缴纳养老保险
金1年以上的外来
务工人员；4.驻
晋城军（警）部
队的现役军人；
5.经县（市、

区）以上公安部
门出具证明允许
火化的无名尸
体；6.在晋城市
行政区域内自愿
、无偿捐献遗体
、人体器官和组
织的捐献者（含
非本市户籍）。

1.符合条件的补贴对象
在殡仪馆由逝者家属
等提出申请并提交相
应材料；2.殡仪馆工作
人员审核无误后直接

减免费用。

政府补贴

1.《晋城市民政局 晋城市财
政局 晋城市红十字会关于
印发〈晋城市落实山西省人
民政府关于免除殡葬服务费
有关事项的实施办法〉的通

知》（晋市民〔2025〕
15号）

2.《晋城市民政局 晋城市财
政局  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晋城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关于规范丧葬补贴发
放工作的通知》（晋市民〔

2025〕37号）

0356-3198688

遗体存放
（含冷藏）

免除 150 150/0

遗体火化 免除 600 600/0

骨灰寄存 免除 60 60/0



（四）减免优惠政策公示

项目名称 类型
补贴标准
（元）

原项目及
减免优惠后
金额对比

享受对象 办理流程 补贴资金来源
减免优惠政策名称及政策文

号
咨询电话

惠民骨灰盒 免除 198 198/0

1.不享受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
员及离退休人
员、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特困
供养人员丧葬
补贴政策的晋
城市户籍城乡
居民；2.在晋城
各大、中专院
校就读的全日
制非晋城市户
籍学生；3.与在
晋城企业签订
劳动合同并按
照规定缴纳养
老保险金1年以
上的外来务工
人员；4.驻晋城
军（警）部队
的现役军人；5.
经县（市、

区）以上公安
部门出具证明
允许火化的无

名尸体。

1.符合条件的补贴对象
在殡仪馆由逝者家属
等提出申请并提交相
应材料；2.殡仪馆工作
人员审核无误后直接

减免费用。

政府补贴

《晋城市民政局 晋城市财
政局  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晋城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关于规范丧葬补贴发
放工作的通知》（晋市民〔

2025〕37号）

0356-3198688



（四）减免优惠政策公示

项目名称 类型
补贴标准
（元）

原项目及
减免优惠后
金额对比

享受对象 办理流程 补贴资金来源
减免优惠政策名称及政策文

号
咨询电话

守灵设施设
备租赁服务

免除 100 100/0
在晋城市行政
区域内自愿、
无偿捐献遗体
、人体器官和
组织的捐献者
（含非本市户
籍），免除标
准按照市、县
政府核定的最
低收费标准执

行。

1.捐献者丧事承办人向
殡仪馆提交相应材

料；2.
殡仪馆工作人员审核
无误后直接减免费用

。

政府补贴

《晋城市民政局 晋城市财
政局 晋城市红十字会关于
印发〈晋城市落实山西省人
民政府关于免除殡葬服务费
有关事项的实施办法〉的通

知》（晋市民〔2025〕
15号）

0356-3198688

吊唁设施设
备租赁服务

免除 400 400/0

胸花 免除 2 2/0

选择吊唁设施
设备租赁服务
的所有人员

直接免除 殡仪馆自筹孝牌 免除 1 1/0

骨灰袋 免除 5 5/0
选择火化的所

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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